
1 
 

113 年第 3 次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3 年 12 月 2 日下午 3時 30 分 

貳、 地點：本會 11 樓會議室 

參、 主席：傅副主任委員                      紀錄：葉宥辰專員 

肆、 出（列）席人員：如附簽到表。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承辦單位報告：略（如會議資料）。 

一、上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略（如會議資料）。 

何委員碧珍： 

項次四部分，有關提供之無障礙相關醫療設備，能否請各榮

總做身障婦女之使用情形之統計，差不多是幾個月或半年的統計

數據，以了解使用狀況，並可視使用量情形高低，做為加強宣傳

之參考。 

就醫保健處徐簡任技正慧觀： 

    有關委員所提建議，將請各總院再進行相關無障礙設施設備

調查及使用率情形統計。 

主席： 

按委員指導，我們應該讓障礙婦女能多利用各榮院的相關無

障礙設備，並能廣為人知及妥善運用，請各榮總針對各種相關無

障礙設備之使用情形，可以列表呈現，並提供設施設備及使用情

形之照片，供榮光雙周刊宣導，榮院亦可對外宣導，以期良善措

施能廣為人知。 

主席指(裁)示： 

    請就醫保健處就 113 年度第 2 次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主席

指裁示事項四，彙整各榮總針對一般性檢查項目之專業無障礙設

施設備身障婦女使用之比例，列表方式呈現，並提供相關設施設

備及身障婦女使用情形之照片，供榮光雙周刊刊登宣導，亦請榮

總對外宣導，以期良善措施能有效推廣以廣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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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題報告：退除役官兵就業性別差異：略（如會議資料）。 

張委員瓊玲： 

    有關統計資訊處報告之會議資料第1篇第 32頁身體質量指數

之差異，談及體重輕老人有較高死亡風險，過重者反而不會有高

死亡風險，另全國有規律運動的女性人口低於男性，這些性別分

析感到非常有趣及收穫，建議可於各榮院對民眾進行衛教時做宣

導參考，或相關場合做知識傳播，亦更具意義。另第 2 篇有關退

除役官兵參與本會職業訓練概況及性別分析，其中消防工作部

分，的確退役官兵最常參加的是消防高於警察，但參加外軌消防

警察考試年齡限制最高 37 歲，所以在做退役官兵參訓課程相關內

容及分類後，有無做積極性等建議？就第 53 頁及 54 頁結論及建

議部分，如要參加哪些考試科目，如何增進了解周邊相關認知及

訊息，建議可多加一項，能有廣博性的知識訊息累積，對於參訓

的退役官兵有更好的協助跟服務。 

就學就業處黃科長瑞文： 

    本會所屬職訓中心之訓練，係屬訓練後從事消防檢查之一般

性業務工作，沒有年齡限制，所以均可參加消防設備師等相關考

試，只要有意願從事消防設備檢查等相關安全工作人員都可報名

參加職訓中心之訓練，訓練完成並輔導其參加相關技能證照考試

以取得證照。 

張委員瓊玲： 

    消防設備師等考試要有相當堅實及專業訓練，養成不容易，

惟考上人數比例有多少，有無做相關統計，需要相關更廣博性周

延資訊來增加這邊的結論建議，否則這份報告的建議與前述內容

會有所脫節，較無法做前後呼應。 

主席： 

    請就學就業處參考委員意見，於報告中再補充有關知識之相

關建議，像是消防考試之外軌及其他考試等訊息，及其他相關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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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之建議等事項。 

何委員碧珍： 

    有關第 1 篇以老人健檢資料分析性別差異與疾病、健康及醫

療相互影響之風險因子之報告，從 2017 年至 2023 年的相關資料

蒐集整理，並進行分析說明給予肯定。這樣的追蹤統計分析值得

提供給國健署參考，尤其現在邁入超高齡社會，如何去利用這樣

的資訊提醒高齡者重新注意自己健康，是非常重要的參考依據，

另建議除本篇高雄榮總外，臺中及臺北榮總是否亦能有此類分

析，各地飲食習慣、氣候、運動喜好等不太相同，建議若北榮及

中榮也可以做相關分析，便能做對照不同地區老人在這些健康檢

查等樣態之分析比較，亦是一項成果。這些可提供讓國健署向國

人宣導了解，或醫院對外多元管道提供民眾知悉，讓民眾重新看

待與學習。 

郭委員素貞： 

    報告資料第 1篇第 26 頁下方有關影響性別差異的風險因子，

荷爾蒙的改變的說法不太正確，建議再斟酌，第 28 頁 2107 應為

筆誤，另該頁研究分析資料，應不是「社區長期世代追蹤研究」

這名詞，亦請再確認。另第 28 頁健檢性別統計明顯看到男性參與

持續下降之趨勢，但後面說明沒有看到原因，另外提及不同性別，

例如血糖或其他等控制較差，看不到男性比例的下降或控制比較

不好等說明，如何改變或提升，及未來作為，此內容較不足。另

基本資料看到男女差異，其他變相有無教育程度或職業等因素影

響並不知道，爰此，除性別外，有無其他涵蓋變相，若可更多分

析或未來之作為，均可在後面結論建議書寫，讓內容更豐富。 

性平處尚諮議靜琦： 

    會議資料第 26 頁至 54 頁，退除役官兵參與本會職業訓練概

況及性別分析報告資料，有關參訓退除役官兵原住民、教育程度

別統計，請補充與性別統計交織情形，並請參考委員建議強化研

究分析結果於實務上的運用。 



4 
 

統計資訊處吳科長東霖： 

    有關所提建議，統計資訊處可以協助就學就業處，將其他相

關男女性別等交叉統計資料及數據加上去。 

主席： 

    退除役官兵就業性別差異之 2 篇專題報告內容，請統計資訊

處參酌委員建議及性平處意見修正與補充。 

三、秘書組工作報告：略（如會議資料）。 

何委員碧珍： 

有關各機構性騷擾案件，就未申訴處理情形部分，僅部分有

註明詢問申訴人之申訴意願為不申訴，建議均可清楚註明有詢問

過當事人其個人申訴意願。另第 57 頁下方高雄榮總案件明顯為權

勢性騷擾樣態，申訴人已離職，其離職是否與權勢性騷擾或行為

人尚在職等原因有關？ 

高雄榮總許副院長書雄： 

    本案係申訴人已離職後才提出申訴，並非因性騷擾案件成立

後才離職。 

張委員瓊玲： 

    有關第 55 頁臺中榮總申訴案件，處理情形提及予以被申訴人

記過 1 次，然未說明是否有要求上性別平等教育課程，若案件成

立，建議也要給予教育訓練，畢竟雙方都尚在職，倘有要求其教

育訓練，應於內容註明，內容始為完備。另被申訴人記過 1 次懲

處提起復審，中榮於 113 年 8 月 8 日函復保訓會答辯書及相關資

料，請問目前案件審議結果如何？另第 57 頁下方高榮案件該院於

113年7月16日復審答辯書亦已送保訓會，亦請問審議結果如何？

又高榮晏姓住院醫師案，雖其已離職，有無對目前仍在職同仁諮

商服務等協助及法律協助，且離職後是否有到其他醫院任職等，

可否再補充。 

臺中榮總李副院長政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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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於 113 年 6 月 27 審議性騷擾成立，並於同年 7 月 23 日

考績會審議予以記過 1 次，有關建議給予性平教育訓練於性騷擾

案件申訴處理紀錄中有註明，另被申訴人已於同年 10 月 2 日退

休，至其所提起之復審，目前保訓會尚在審議中。 

高雄榮總人事室劉主任榮麟： 

    本院有關第 57 頁下方案件，雙方當事人目前均有請律師在法

院提起告訴審理程序中，且雙方目前均已離職，被申訴人有無開

業等動態尚不清楚。另晏姓住院醫師案，其雖已離職，惟其後對

於成立之案件有再向保訓會提出救濟，目前尚在審議中，另該員

有無在其他醫院任職尚不清楚。 

性平處尚諮議靜琦： 

    第 55 頁臺中榮總性騷擾案件部分，誠如委員提及被行為人因

為於電腦斷層室櫃檯情緒崩潰，請補充說明是否有提供後續相關

心理諮商資源協助。另高榮性騷擾案件其中有 2 案不成立，係因

無「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案件不成立，因一般性騷擾案件

多數都是沒有目擊人員，通常機關遇到此類案件，於資料中會提

及其外聘小組的組成，其審議成立或不成立有無特殊原因？其原

因為何？另本處在法律專家開會時，會提到同步證據，即若沒有

目擊證人，但被害人在自己日記提及或當下有向他人講述被觸碰

等情，都可以當作法律上的同步證據，故請注意性騷擾事件成立

與否，非依刑事程序之證據法則，被害人在被騷擾的過程中，通

常無法錄音、錄影，如被害人事後做成紀錄或告訴其他人等，亦

可以當作同步證據。建議日後於本小組提報職場性騷擾案時，可

將性騷擾「不成立」案子可摘出當時委員會上委員主張「成立」

或「不成立」的情形及原因。另就摘要內容，誠如委員所述，有

無給予被行為人協助，及處理情形中，行為人後續如何處理、前

述成立與不成立之原因、外聘委員的組成等，此部分於處理情形

於爾後撰寫時可再作補充。 

高雄榮總許副院長書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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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晏姓住院醫師案件，調查之外聘委員 1位為高醫大教授、

1位為文藻學院教授、1位為外聘律師，我們知道案件是否成立，

不一定是直接證據，也可能是間接證據，是否成立之條件在會議

中亦經過充分討論並載於會議紀錄，在調查小組結論出來後，再

到委員會討論決議，程序均相當嚴謹。 

臺中榮總人事室胡主任謹隆： 

    有關第 55 頁下方本院案件當事人現況中已載，我們當時實際

上有把雙方做分離安排，並有做員工關懷，將被行為人調離避免

做單人櫃檯工作，均有做相關適宜處置，之後將依建議，將相關

資料內容等載入敘明。 

何委員碧珍： 

    性平三法修法之後，性工法對僱主責任要求變重，也加重罰

則。退輔會及榮總都是當然僱主要小心應對，雇主責任義務多需

花心思了解，案件發生要盡責做到處置，如教育訓練、心理諮商

的支持，採取必要行動。勞動部也知道各機關案件量增多，有提

供調查之人才庫，案量大應付不來時，可善加利用找尋需要人力

協助。 

張委員瓊玲： 

    倘之後有案件時，對於處理情形之表達、項目、樣態和相關

內容，可有明確一致標準之闡述方式，並建議可於案件說明內容

加註 1 項，其適用之法制為性工法還是性騷法？誠然本次案件較

多，而性工法案件當事人如不服，會再往保訓會提出申復，惟第

58 頁下方高榮案件並非性工法案件，本案係性騷法案件，由被害

人向加害人所載單位高榮提出申訴，高榮才處理這案。並將處理

情形送地方政府社會局。 

主席： 

    各單位於面對性騷擾案件及書寫陳述處理情形時，參酌前面

各委員所提方向及建議辦理，以讓與會委員能了解案情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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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討論事項： 

案由 1：本會性別平等推動計畫(111 至 114 年)113 年 1 至 10 月院

層級議題及部會層級議題辦理情形案。(人事處) 

何委員碧珍： 

    針對 68 頁議題一委員比例辦理情形，113 年已達成目標數，

114 年績效指標建議屆時可以研議修改。第 72 頁部分，農場機構

113 年之績效指標為改善 1場，累計 4場，性別友善設施 80%，惟

辦理情形看不出結論有關 113 年是否能達 80%，或許至 12 月結束

會有更詳盡整體年度統整，提醒於說明時還是需要呈現達成率及

場次情形。另第 76 頁發展醫療領域性別化創新操作手冊部分，資

料完整用心值得肯定，請問未來會如何運用這份資料。 

就醫保健處徐簡任技正慧觀： 

    本案是議題三「打造具性別觀點的環境空間及科技創新」，策

略是在第 76 頁「完成操作指引/手冊及機制建立」，績效指標為 113

年發展醫療領域性別化創新操作手冊，114 年則根據 113 年完成之

手冊，去完成科學研究及技術研發辦理性別分析機制。113 年已委

由高榮製作完成「科學研究及技術研發性別化創新操作指引手

冊」，內容非常多元，請委員參閱指導。 

主席： 

    有關操作手冊之內容及運用，請再確認了解後，於下次會議

說明。 

郭委員素珍： 

    有關第 95 頁無障礙設施滿意度調查部分，整體滿意度高，但

部分項目滿意度偏低，而滿意度調查性別議題報告或其結論時，

未提及可能之原因，及未來如何改善等說明，建議可更完整呈現，

檢討需改進之處。 

王委員兆慶： 

    有關性別化創新操作手冊，如第 134 頁及 135 頁，建議應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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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引用來源，因此處文字與國科會內容一樣，其他地方可能也有

類似情形，因沒有參考文獻，建議加上參考文獻說明，並把國科

會成就寫出來，而非引用它，沒有寫參考文獻不太好。 

主席： 

    手冊內容針對委員建議部分請單位再納入檢視確認及配合。 

何委員碧珍： 

    有關第 92 頁性別議題報告部分，滿意度提到的多是 20 歲以

下及 61 歲以上，然而 21 歲到 60 歲之間占最大人口群，惟這年齡

層滿意度多未提到，可能有其他意見，像是哺(集)乳室及親子停

車位等使用者，建議能蒐集此群體之滿意度及意見，以做為改善

參考。另第 95 頁部分，共有 15 家榮院，惟無障礙廁所、停車位

電梯及通路等項目，在玉里、鳳林、臺東這 3 家各有部分數據呈

現空白，建議滿意度情形數據可提供出來，而滿意度比例較低部

分建議可找出問題並加強改善。另第 99 頁後有關農場滿意度調查

表，滿意度調查指標分非常滿意、滿意、不滿意、不曾使用，其

中「不曾使用」選項，可能含有不同意義，建議之後設計滿意度

調查時，可再區分調整為「不需使用」及「需要但不知道有」等

項目進行調查，蒐集之樣態會更真實。各所屬於滿意度調查時，

能有標準問卷進行調查，亦能讓調查結果更為完善 

主席： 

    有關委員建議請業管單位檢視參考修正及做為配合日後滿意

度調查作業時精進調整之參考依據。 

郭委員素真： 

    有關滿意度調查男性填答人數比例相對較少，建議未來做蒐

集與調查樣本時，可一併納入考量。 

性平處尚諮議靜琦： 

    院層級議題三「打造具性別觀點的環境空間及科技創新」，性

別友善廁所滿意度調查部分使用者反映不滿意的部分，請進一步

瞭解使用者不滿意之原因，是否皆為設置數量不足，並進一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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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精進措施。部會層級議題二「增加本會員工、業務與性別議題

相關之性別統計與分析」，請補充說明「健保六類一目被保險人高

就診次性別分析」是否已經完成。 

主席指(裁)示： 

一、 有關性別化創新操作手冊之內容及運用，請就醫保健處再確

認了解後，於下次會議說明，並針對該手冊內容之引用出處

及文獻依據來源再行確認並加註。 

二、 部會層級議題二「增加本會員工、業務與性別議題相關之性

別統計與分析」請統計資訊處補充說明「健保六類一目被保

險人高就診次性別分析」是否已經完成，並於下次會議提報。 

三、 餘准予備查。 

案由 2：「行政院各部會性別統計精進作業」本會「不利處境者性

別統計」相關規劃及辦理情形案。(統計資訊處） 

何委員碧珍： 

    本案辦理期程係至 114 年底前完成，爰針對前面討論之身障

婦女無障礙醫療設施設備使用統計建議可以增列。 

主席指(裁)示： 

准予備查。 

捌、 臨時動議：無 

玖、 散會：下午 5時 30 分。 


